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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子商务第三方综合服务平台 第1部分：总则
1　 [bookmark: _Toc18365][bookmark: _Toc17233333]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9]本文件规定了跨境电子商务第三方综合服务平台的基本原则、总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跨境电子商务第三方综合服务平台的规划、建设、运行和管理。
本文件不适用于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平台以及具体的物流、支付、仓储等执行企业。
2　 [bookmark: _Toc1253401294][bookmark: _Toc15787]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0105 跨境电子商务 交易要求
GB/T 40202 跨境电子商务 物流信息交换要求
GB/Z 42007 跨境电子商务 交易服务质量评价
GB/T 43291 跨境电子商务 海外仓运营管理要求
3　 [bookmark: _Toc12047][bookmark: _Toc1309]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跨境电子商务  cross-border e-commerce 
分属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通过互联网达成交易、进行支付结算，并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完成交易的经营活动。
3.2　  
跨境电子商务第三方综合服务平台   cross-border e-commerce third-party comprehensive service platform
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整合、集成或对接跨境电子商务生态中的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为境内外交易主体提供支付结算、数据服务、营销推广、客户服务、跨境物流等一体化、专业化服务的信息化综合平台。
4　 [bookmark: _Toc2058518936][bookmark: _Toc27854]基本原则
4.1　 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国际市场准入要求；
4.2　 应保障跨境电商企业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损害使用者利益；
4.3　 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数据安全和用户隐私，不得泄露、篡改或非法使用信息；
4.4　 应提供公开、公平的服务环境，不得误导用户，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4.5　 应采用统一的数据接口和信息格式，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互操作；
4.6　 宜参考相关国际规则和惯例，增强服务的国际互认度；
4.7　 应以服务跨境电商生态为核心，不直接参与交易撮合与履约，重点提供合规、支付、物流、数据、客服等专业支撑服务。
5　 [bookmark: _Toc1752912412][bookmark: _Toc7038]总体要求
5.1　 平台定位  
平台应定位于跨境电商生态的支撑服务提供者，聚焦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的整合与优化，提升跨境贸易效率与合规水平。
5.2　 服务能力  
平台应具备完整的服务链条，覆盖合规支撑、交易辅助、物流协同、数据服务、客户服务等核心模块，形成一站式服务能力。
5.3　 技术架构  
平台应采用先进、弹性、可扩展的技术架构，支持高并发、多租户、分布式部署，保障系统高可用与数据安全。
5.4　 标准体系  
平台应建立并实施统一的标准体系，涵盖基础标准、业务标准与管理标准，确保服务规范化、流程标准化、管理精细化。
5.5　 国际化能力  
平台应具备多语言支持、多币种结算、多法规适配能力，能够灵活应对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市场环境与监管要求。
[image: end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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